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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般若”组织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0 和第

31 段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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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尽管过去九年显示稳步迈向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但各种未尽人意之处和存在

的差距表明在 2015 年后需要注意的领域。  

 在社会、经济和地理方面传统遭到忽略和排斥的团体依然享受不到发展的惠

益。不公平的现象日益扩大以及严重的不满助长了暴力和冲突，这进而抵消了取

得的进展。这些不公平时常都是地方政治结构造成的，这表明极需采取以人权为

基础的作法和 2015 年后在国内进行包容各方的工作。 

 越来越明显的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专心一意地注意加强提供教育、保健

和生计服务的同时，它们却牺牲了服务的质量，大大降低了这些服务的价值。因

此，增进服务质量需要成为 2015 年后各项工作的核心。  

 这个世界还遭遇了其他各种一般性的挑战（金融危机和粮食危机），这对发

展中国家和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造成更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正在侵蚀和扭转至今

取得的成果，显示出这些成果不堪一击，以及需要加强有助于改善应对能力的基

本条件。2015 年后，各国政府必须将这些挑战作为工作的目标，确保发展成果能

够持续得到保持。  

 由于治理乏力和政治不稳，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工作陷于瘫痪，并受到基本条

件薄弱、资源不足和不能兑现发展合作框架中作出的承诺的制约。合作伙伴在未

来应该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基本条件、解决社会边缘受到忽略的群体、加强

本地政府和创造有利于尊重人权的环境。  

 在未来 12 个月中，需要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以确保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延续性。重点应该是建立取得的进展一定不会倒退的机制，和设计

能缩小查明的差距以及解决新出现的挑战的政策和方案。发展合作具有关键作

用，能使国家政府将其 2015 年后议程特别专注于各项现有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

以及受到忽略的群体，而同时改善基本条件和整体治理。  

 在 2015 年后，全球伙伴关系必须优先注意脆弱和容易发生冲突的地区以及

遭到排斥和弱势群体，改正以往忽略的作法和确保在下一阶段取得最大发展成

果。此外，也必须作出一致努力，使青年和妇女参与其中，他们具有最大的潜力，

能在最深的层次取得长期成果，并能建立人的能力和机构能力，因为这有助于促

进和保持发展。建立信息社会和有效的法律框架，特别是在脆弱的国家和受到政

治不稳影响的国家之中，这将增进人民的权能，使他们能够发出呼吁和要求他们

的权利，进而能使政府和发展机制更加负起责任。  

 认识到其他发展行为体和机构的责任和潜力，2015 年后的发展合作需要扩大

和推动新的关系。我们鼓励建立旨在分享和发展支助的南南关系、以负责任的商

业部门为目标的公私伙伴关系以及政府——民间社会合作来推动有效的国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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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方案。我们希望，在 2015 年后，我们能够保持我们取得的进展、避免失去

势头或减少取得的进展并能推动公平和包容各方的发展。 

 


